
再生资源回收纳税返还

产品名称 再生资源回收纳税返还

公司名称 阳光奥美（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 98
号永丰国际广场银座1117室

联系电话  18001396817

产品详情

近几年，“再生资源”（废旧物资）回收利用环节的发票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家，个别地区为了地方利益
违法违规给予从事再生资源回收业务的纳税人财政返还、奖补行为，造成再生资源虚开发票泛滥。严重
危害了再生资源合法利用市场，扰乱了税收征管秩序，给再生资源利用企业造成极大损失。亟需关于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方面的税收政策予以规范，让真正回收利用企业利益得到保证，让违法虚开者无处可逃
。2021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下发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0号），对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相关政策进行了明确。

一是再生资源回收纳税人可以选择简易计税，减轻其税收负担；

二是规定对违法财政返还、奖补的将会追究责任；

三是对回收再生资源相关发票进行了具体要求；

四是要求建立再生资源收购台账，留存备查等等。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收购的再生资源，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依照3%
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

（一）本公告所称再生资源，是指在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已经失去原有全部或部分使用
价值，经过回收、加工处理，能够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各种废弃物。其中，加工处理于清洗、挑选
、破碎、切割、拆解、打包等改变再生资源密度、湿度、长度、粗细、软硬等物理性状的简单加工。

（二）纳税人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从事危险废物收集的纳税人，应符合国家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要求，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



2.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的纳税人，应符合国家商务主管部门出台的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要求，取得
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

3.除危险废物、报废机动车外，其他再生资源回收纳税人应符合国家商务主管部门出台的再生资源回收
管理办法要求，进行市场主体登记，并在商务部门完成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

（三）各级财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存在违法违规给予从事再生资源回收业务的纳税人财政返还
、奖补行为的，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二、除纳税人聘用的员工为本单位或者雇主提供的再生资源回收不征收增值税外，纳税人发生的再生资
源回收并销售的业务，均应按照规定征免增值税。

三、纳税人从事《目录》所列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其申请享受本公告规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时，
利用再生资源企业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纳税人在境内收购的再生资源，应按规定从销售方取得增值税发票；适用免税政策的，应按规定
从销售方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销售方为依法依规无法申领发票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自
然人，应取得销售方开具的收款凭证及收购方内部凭证，或者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本款所称小额零星
经营业务是指自然人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按次起征点的业务。

纳税人从境外收购的再生资源，应按规定取得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或者从销售方取得具有发票
性质的收款凭证、相关税费缴纳凭证。

纳税人应当取得上述发票或凭证而未取得的，该部分再生资源对应产品的销售收入不得适用本公告的即
征即退规定。

不得适用本公告即征即退规定的销售收入=当期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销售收入×（纳税人应当取
得发票或凭证而未取得的购入再生资源成本÷当期购进再生资源的全部成本）。

纳税人应当在当期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销售收入中剔除不得适用即征即退政策部分的销售收入后，
计算可申请的即征即退税额：

可申请退税额=[（当期销售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的销售收入-
不得适用即征即退规定的销售收入）×适用税率-当期即征即退项目的进项税额]×对应的退税比例

各级税务机关要加强发票开具相关管理工作，纳税人应按规定及时开具、取得发票。

（二）纳税人应建立再生资源收购台账，留存备查。台账内容包括：再生资源供货方单位名称或个人姓
名及身份证号、再生资源名称、数量、价格、结算方式、是否取得增值税发票或符合规定的凭证等。纳
税人现有账册、系统能够包括上述内容的，无需单独建立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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